关于苏州普滤得净化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

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意见

    一、审核情况
1、申请人基本情况

 申请人全称为“苏州普滤得净化股份有限公司”（证券代码：430430），住所地为苏州高新区金山东路234号，成立于1997年5月29日，2013年10月8日改制为股份公司，并于2014年1月2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）挂牌公开转让。


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均为葛明明，主要从事给水深度处理、空间洁净及空调暖通系统的设计、研发、生产、销售、安装及售后延伸服务，其主要产品包括给水深度处理系统和空间洁净及空调暖通系统。

2、审核过程

申请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于2015年5月14日正式受理。依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——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——定向发行申请文件》等相关规定，我会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合规性审核。

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就本次发行出具了《关于苏州普滤得净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自律监管情况函》，未发现申请人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。  

    二、合规性审核意见

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，我会认为，申请人信息披露基本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管理办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——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——定向发行申请文件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相关中介机构已就本次申请的相关问题依法发表了明确的意见。据此，我会同意苏州普滤得净化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。
